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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初〔2018〕7 号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 2018 年秋季市直 
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的意见 

 
市直各小学： 

    为认真贯彻《义务教育法》《小学管理规程》、教育部等四

部门印发《关于 2016 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

作的通知》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 2018 年秋季中心市区小学招生

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市直小学的招生工作，现

就 2018 年秋季市直小学一年级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招生计划 

泉州市实验小学 ：350人        泉州师院附属小学：400人 

泉州市晋光小学：250人（南俊校区）、400 人（东海校区）   

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：200人    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：228人 

注：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招生方案另定。 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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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招生年龄 

2018年秋季学期招收年满 6周岁（2012年 8月 31日前出生）

的适龄儿童入学。 

三、招生对象 

1.户籍和实际居住（住房有产权证）均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

内的适龄儿童。 

   （1）户籍随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居住的父母并实际共同居住的适

龄儿童； 

   （2）户籍随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居住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并实际

共同居住的适龄儿童； 

   （3）一年级招收的学生户籍迁入截止时间为当年的 3月 1日； 

   （4）服务区范围内的同一套居住房原则上每三年只能解决一个

适龄儿童入学。 

2.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实际居住的并且符合相关文件中规定的

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华侨和外籍的适龄儿童。 

   （1）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适龄儿童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实

际居住（具有住房有产权证）申请入学的，由其监护人按要求向学

校提出申请，由学校报送市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学校学位状况、父亲

（母亲）房产所在地或居住地统筹安排入学。 

   （2）持有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的台湾学生因家长在泉

购房置业或工作需随父亲（母亲）在泉生活而要求在中心市区就读

小学的，依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教育厅、台办、

财政厅、团省委<关于进一步加强台商子女在闽就读服务工作若干

意见>的通知》（闽政办[2007]210 号）要求，由监护人按要求向教

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或由其监护人按要求向学校提出申请报市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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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局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安排到居住地所属片区内优质小学就读。 

   （3）华侨、外籍学生申请在中心市区就读小学的，依据教育部

《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 1999 年第 4号令）

的有关规定，由监护人按要求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或由其监护

人按要求向学校提出申请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，统筹安排到居

住地所属片区内小学就读。 

3.招收符合《福建省委组织部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做好高层次人才子女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的通知》

（闽教基〔2015〕34 号 ）、《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实施人才“港湾计划”的若干意见》（泉委发〔2017〕6 号 ）文件

中规定的福建省、泉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的适龄儿童。 

（1）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、海西产业人才高地领军

人才、福建省优秀人才的子女； 

（2）泉州市认定的第一、二类别高层次人才子女。 

四、招生程序和时间 

1.6 月 20 日：各小学向社会发出招生通告； 

7 月 8 日：进行新生登记，组织有关人员调查核实； 

7 月 9 日--7 月 17 日：各小学汇总片区内适龄儿童登记情况并

进行资格审核； 

7 月 18 日：公布区内符合第 1类、第 2类、第 3类招生对象，

同时报送市教育局备案； 

7 月 20 日：将申请派位名单报送市教育局。 

2.如有剩余学位，各小学可根据实际采取电脑派位（或抽签）

等办法解决部分入学需求，电脑派位（或抽签）时间统一为 7 月

24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∶00。派位后当场公布派位结果。如果未被



 

 — 4 —

派中的，则应回原户籍迁出所在地或常住地的服务区学校就读，或

由市教育局协调鲤城区、丰泽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解决。 

3.8 月 1 日前分发录取通知书，招生工作结束。 

五、招生办法 

1.招收符合上述招生对象第 1类条件的适龄儿童，须提供户

籍、住房产权等证明材料。 

2.招收符合上述招生对象第 2类条件的适龄儿童，须提供居

住和户籍、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、《港澳居民身份证》等

证明材料，并填写相关入学申请表（见附件一、二、三）。 

3.招收符合上述招生对象第 3类条件的适龄儿童，须于 6月

30 日前登录泉州市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大厅，根据《泉州

高层次人才“一站式”服务系统子女入学操作手册(申报用户)》

（附件 1），填写《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》并

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（申请材料 1－6）进行网上申报。 

 4.其他在服务区域内暂住（租住）的适龄儿童入学问题，

由市教育局协调鲤城区、丰泽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解

决。 

六、收费标准 

收费标准按照市教育局、财政局、物价局等部门联合下发的

文件规定执行。 

七、招生要求 

1.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和公办学校不招“择

校生”的原则，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。各校在组织学校招生过程

中，要向社会公开招生时间、招生计划、招生服务区域范围、招

生办法和招生结果（即“五公开”），其中“招生计划、招生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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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范围”必须于 6月 1日前在学校网站公布，其他按招生程序

时间进行公布。 

2.学校不得通过任何考试方式招生，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

“借读费”、“捐资助学费”、“赞助费”等，民办学校招生方式应按

上级文件精神执行。 

3.各校要严格控制好学校班生规模。严格控制学校班生规

模，一年级不出现大班额现象，原则上新生每班班生额 45 人。

严禁招收不足入学年龄的儿童入学。 

4.要认真贯彻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。除特教学校（班）招收

残疾学生入学外，各校都应接受片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

疾儿童入学，特别要做好轻度智障儿童的随班就读工作，不得歧视

或拒收。 

5.要继续落实《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军分区政治部关于印发泉

州市贯彻教育部、总政治部<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>的实施细则的

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3〕7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<泉州市贯

彻落实教育部、总政治部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细则>的补

充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5〕29号）的有关照顾优待政策。 

6.要增强法制观念、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，认真做好群众的

来信来访工作，热情、耐心、细致做好家长的工作。学校应于招生

期间设置并公布咨询电话，凡符合入学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理，不

符合的要给予明确答复和耐心解释说明。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，确

保今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7.学校参加招生工作的人员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严格遵守招生纪律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严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，对

违反招生纪律的人员要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对利用招生欺诈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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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的违法行为要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处。 

 

 

 

附件：1.香港（澳门）籍适龄儿童入学申请表 

      2.台湾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 

      3.华侨和外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 

      4．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入（转）学网上申请样表 

5．2018 年秋季泉州市市直小学一年级招生花名册 

6.泉州市市直小学招生服务范围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11 日 

 



 

 — 7 —

附件 1 

    香港（澳门）籍儿童入学申请表   NO: 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   年    月   日 

身份

类别 
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（  ） 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（  ）

证 件

号  码 
 

在泉

购房

地址 

 产权证号
                

 

关系 姓名  户籍情况 现在何单位工作及职务 联 系 电 话

父亲  
香港（ ）澳门（ ） 
泉州户籍（ ）其他（ ）

  

母亲  
香港（ ）澳门（ ） 
泉州户籍（ ）其他（ ）

  

申请 

在泉 

就读 

理由 

 
 

接 
收 
学 
校 
意 
见 

 
 
 
 
 
 
 
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
教 
育 
行 
政 
部 
门 
意 
见 

 
 
 
 
 
 
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
说明： 

   1.本表填写一式两份，相关部门审核盖章后由学校存档。 

   2.香港和澳门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入学时，由家长直接向学校申请，学校汇总后报送

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 

   3.提交以下材料（1）适龄儿童有效的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和《港澳居民

身份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（2）在泉购置房产的应提供房产证明；（3）学生父（母）身

份证明（如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、《港澳居民身份证》或户口本）原件及复印

件；（4）父母均非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且均非本市户籍的，应提供父（母）在

泉务工和居住的证明，即劳动合同（劳动协议）和居住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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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 2  

台湾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 NO: 
 

姓 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

台湾出入境 
证件号码 

 
台胞证
号码 

 

在泉居 
住地址 

 
购房（  ）

租房（  ）

工商登记 
注册地址 

  

父母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

情况 

称谓 姓   名 现在何单位工作及职务 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申请
在泉
就读
理由 

 

 

 

 
 
申请就读年级：              
 
若转学原就读学校及年级： 
 

接收

学校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 

市
教
育
行
政
部
门
意
见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 

说明：1.本表填写一式两份,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，统筹安排学

生到居住地片区优质学校就读; 家长也可直接向学校申请，再由学校报送

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2.办理时应提供身份证明、监护人证明、居住证

明及工商登记注册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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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华侨和外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 NO: 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年月   日 

身份类别 华侨（   ）外籍（   ）____________（国） 

护照所在地  证件号码  

在泉居 

住地址 
 购房（  ） 

租房（  ） 

父母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

情况 

称 谓 姓    名 现在何单位工作及职务 联 系 电 话 

    

    

原就读学校及年级  

申 

请 

在 

泉 

就 

读 

理 

由 

 
 
 
 
申请就读年级：              
 
若转学原就读学校及年级： 

接
受
学
校
意
见 
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
市 
教 
育 
行
政 
部 
门 
意 
见 
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
说明： 

   1.本表一式两份，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，统筹安排学生到居住地片区学校就读; 

家长也可直接向学校申请，再由学校报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  

   2.应提交下列材料：（1）家长在泉购房置业或工作的证明材料；（2）市外侨办开具

的介绍信及复印件；（3）学生本人及父（母）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明或护照原件及

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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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（转）学网上申请样表

申请人姓名  性 别  民 族  

  

申请人照片 

 

  

出生年月  工作单位  

来泉州工作时间     年      月  职 务  

户籍所在地  

人才类别 本人于   年  月被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第   层次人才 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  电子邮箱   

工作单位通讯地址   

现居住地详细地址   

申请事项 

(五选一) 

1.幼儿园 

入学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申请学校 

及年段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2.小学 

  入学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
申请学校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3.初中 

  入学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

 

毕业小学  学籍号  

申请学校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4. 转学 

(小学、初

中、高中)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

现就读学校

及年级 
 学籍号  

申请学校 

意向 1  

意向 2  

意向 3  

5. 中考 

加分 

子女姓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学生照片 毕业中学  学籍号  

申请加分 本学期参加泉州中考中招，符合加分规定，现申请加   分

设区市人社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设区市教育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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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  

2018 年秋季泉州市            小学一年级招生花名册 

学  校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

学 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民族 出生地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备注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备注：花名册统一用 Excel 格式一式两份，于 9月 15日前送交教育局初等与学前教育科，并发送电子邮箱 cjk298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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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泉州市市直小学招生服务范围 

学校名称 招生服务范围 

泉州市 

实验小学 

东至：广平仓单号 1－31 号，南俊新街 A区 1-5 号楼，B区 1-6 号楼，东街
10 号区以西。 
南至：东街双号 2－146 号，西街北侧 2－52 号以北。 
西至：新街双号延伸至后孝悌巷单号以东。 
北至：爱国路单号1－11号至县后街拐米仓巷1－11号（含米仓小区）以南。

泉州市 

晋光小学 

南俊校区：1.海清居委会：南俊路以西，中山中路以东，打锡街以北，承

天巷以南。 

2.和平居委会：南俊路以西，中山中路以东，承天巷以北，镇抚巷、敷仁
巷以南。 
3.东华居委会：南俊路以东，西边巷口以西，鹦哥山路口南俊路 120 号以
南，桂坛巷以北。 
4.百源、清华居委会：龙宫 1、2号楼，百源新村 5至 8号楼，干休所宿舍
楼，人民医院宿舍 1至 5号楼及以北地段。 
5.清正居委会：范志巷以西，南俊路以东，九一路以北，桂坛巷以南；龙
宫巷以西，路下沟以东，广孝口以北，九一路以南；邮政局以东，市总工
会以西，九一路南边路面。 
6.六四一台丰津路宿舍。 
7.一 0 五台丰津路宿舍。 
东海校区：1.府西路以东，丰海路以西，滨海街以北，双垵街以南的住宅
区和泉州行政中心办公区；2.府东路以东，滨海街以南，丰海路以西的住
宅区；3.海星小区二期住宅区（北星社区莲垵、坪上两个自然村的原村民
直属子女作为学校招生服务对象；4.海星小区扩建项目范围内住宅区。 

泉州师院

附属小学 

1.二郎巷两侧（包括二郎后巷）。 
2.相公巷两侧。 
3.金池巷两侧（包括庄厝埕）。 
4.红梅新村（1——35号楼）。 
5.广平仓双号2至56号。 
6.中营下、水心亭、五脚亭、培园公产、执节巷南段及蜂尾铺（执节巷单
号至13号、双号至20号）。 
7.泉州市委党校教师宿舍楼。 
8.财贸干校教师宿舍楼。 
9.崇福寺口及崇福寺后两侧原住户。 
10.崇福路南段（至崇福寺口）的西侧。（民政、保险、福利院、崇福大厦）。
11.东街7号区（属红梅社区）、东街8号区（属东升社区）。 
12.学府街南一区，北一区 
13.原泉州师专、泉州师范宿舍，泉州市机床厂宿舍，盛世领墅。 

泉州第二

实小 
丰泽新村围墙内所有住户及围墙外丰泽新村 14、15 号楼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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